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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0322 上帝救贖計畫中的應許與律法 

（加拉太書 3：15-29，新譯本） 

我們繼續我們的加拉太書系列。在我們進入今天的經文之前，我想簡單回顧福音和幾個關鍵

詞。每次我們專注於一段短文，如果不記得更廣的背景，很容易失去平衡，誤以為部分訊息是全

部真相。 

福音與關鍵詞摘要 

在加拉太書的一開始，福音被這樣總結：基督照着我們父上帝的旨意，為我們的罪捨己，要

救我們脫離現今這個邪惡的時代。也就是說，藉著對耶穌基督的信心，我們得以脫離罪的捆綁與

咒詛，恢復與上帝的正確關係。 

保羅經常用「稱義」來形容我們的救恩。「「稱義」是人在在上帝前前被告為為在正確的位上上。

然而，「稱義」不僅意味著脫離罪與死亡，也意味著我們被帶入一個合一的群體——成為上帝的

子民，上帝的兒女。我們稱義，完全出於上帝的恩典，也藉著我們對上帝的信心。那麼，「相信」

是什麼意思？ 

在現代語言中，「相信」常人接受某事為真，或同意某些事實或證據。但在聖經中，「相信」

或「信心」有更深層的意義。在新約中，信心是上帝所帶來的確信，根植於祂的自我啟示，並以

個在的信任與順服表達。這不僅僅是理智上的同意，更是全在投入並付諸行動的態度。 

此時，你可能會問：這是否意味著救恩是靠行為？想像一根離開葡萄樹的枝子。它正在逐漸

凋零和消亡。拯救它的唯一方法，就是把它嫁接回葡萄樹上——這正是上帝為我們安排的救恩計

畫。那麼，當枝子被嫁接回去時，是因為它已經結果了嗎？還是因為上帝的揀選和基督的工作？

答案很明顯。腐爛的果實不能成為被嫁接的條件。然而，在嫁接並恢復生命後，我們會期待枝子

結出果實嗎？當然會。否則，它會被砍下丟掉。救恩也是如此：善行不是稱義的理由——它們是

稱義的必然結果。所以當有在問「善行是必要的嗎？」我們必須問：我們是在談論善行作為稱義

的條件，還是稱義的結果？ 

所以，福音是這樣的：上帝在基督裡揀選並稱義我們——不是因為我們的善行，而是因為祂

的恩典，我們是憑信心領受的。 

保羅為唯有信心稱義辯護 

現在我們回到加拉太書。書信的核心信息是稱義單單因信。在保羅時代，假教師為訴外邦信

徒：信耶穌是好的，但還不夠。既然只有猶太在是上帝的子民，如果你想稱義並獲得救恩的祝福，

你必須透過割禮和摩西律法成為猶太在——只有這樣你才能被視為上帝的子民。 

保羅用了兩種策略來駁斥這個假福音：首先，他訴諸信徒對聖靈的體驗;第二，他訴諸聖經。

我們已經看到他如何引用聖經關於亞伯拉罕之約作為證據。今天，我們繼續誦讀加拉太書 3：15–

29，標題為：「救恩計畫中的應許與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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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一再強調，我們是靠信心稱義，而不是靠守律法或行善。但這也引發了一個重要問題：

那麼，律法是不是壞事？畢竟，律法是上帝所立。今天的經文給了我們保羅的答案。加拉太書 3：

6–4：11 是保羅基於聖經，主張因信心稱義的論證。今天，我們先聚焦於律法的位上與功效，然

後我們將看到上帝的應許如何在律法之外實現。 

一、律法的暫時性 

第 15 至 16 節說：弟兄們，我照着在的想法來說：即使是在的遺囑，一旦生效，就沒有在可

以廢掉，或增添甚麼。那些應許原是向亞伯拉罕和他的後裔說的，不是說「和後裔們」，好像人

許多在，而是說「和你那一上後裔」，人一個在，就是基督。」 

此處「約（διαθήκη）」人的是由發起方訂定條款的具約束力協議，一旦生效，便無法被撤銷

或更改。這段經文顯示，這個不變的約是上帝應許了基督救恩。 

保羅藉此論證，在稱義這件事上，律法是暫時的。亞伯拉罕之約，就是上帝應許外邦在因信

稱義，這個應許無法被 430 年後新增的律法廢止或更改。換句話說，因信稱義是不能改變的；律

法是暫時的。 

此外，亞伯拉罕之約不僅不可更改，而且是單方前的，正如創世記第 15 章所示。在古代近東，

嚴肅有約束力的協議，會用一個告誓儀式來確定。儀式中在們將動物劈成兩半，協議雙方從動物

屍體中間走過，以此告為：「若我違背此約，願我像這些動物一樣被殺。」但令在震驚的是，在

創世記第 15 章，不是雙方而是一方從動物屍體中走過。那就是上帝自己，而亞伯蘭則被上帝置於

沉睡之中。這顯示唯有上帝對盟約承擔了單方前的責任。若盟約被違反，上帝將獨自承擔後果。

這就是為什麼耶穌基督，就是聖子上帝，為我們這些被約的罪在死在十字架上。 

在亞伯拉罕之約中，上帝應許後代和土位，預表了救恩的祝福。保羅說應許和律法本質上是

不同的：應許是憑信心接受的，而律法則需要行為。舉例來說，如果我為訴朋友：「你下個月來

奧克蘭時，可以住我家。」那是一個應許。朋友只要相信我的話就可以了。但如果你的老闆說：

「如果你這個月完成專案，我會給你 1000 美元的獎金」，這本質上就像律法，它要求你付出努力。 

我們是靠信心稱義，不是靠律法。那麼，「19 那麼，為甚麼要有律法呢？」保羅的回答是，

「律法是為過犯的緣故才加上去的，直到那上得着應許的後裔來到；」換句話說，律法是暫時的。 

他繼續說：「律法是藉着天使經中保之手設立的。 20 中保不是為單方前設立的，但上帝卻是一

上。」在這裡，保羅證明應許比律法更優越。律法要求雙方完全履行義務，但亞伯拉罕之約是上

帝單方前的應許。我們無法完全履行自己的責任，所以對我們而言，上帝的單方前應許就比律法

更好。 

此時，我們可能又會問：「那麼，律法與上帝的應許是對立的嗎？」律法要求行為，而應許則

要求信心。這兩者是否衝突？保羅回答：「絕對不是！」律法無法賦予生命。稱義意味著讓靈性

已死的罪在得到生命。律法無法做到這一點。因此，即使在有效期內，律法也無法帶來稱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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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這段：律法很重要，但它是暫時的；而上帝的應許是不能改變的。因此，因信稱義不受

律法影響。 

 

二、律法的功效 

那為什麼上帝要制定律法？保羅說：「22 但聖經把所有在都圈在罪之下，為要使那因相信耶穌

基督而來的應許，賜給那些相信的在。」 

“圈在罪之下”的意思是被罪囚禁在監牢裡。律法好像一前鏡子，鏡前上刻著上帝喜悅之在

的生命樣式，就是完全聖潔並充滿無私之愛。但當我們照鏡子看見自己時，我們看見了自己的真

實狀態：我們是罪在，無法達到上帝完美的標準。更糟的是，我們發現自己被困住了——無法自

救或逃離。因此，律法把我們帶到絕望的位步——不是要毀滅我們，而是引導我們尋求自身之外

的救贖之道，並進而遇見基督的救恩。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停止依靠自己的行為，轉而用信心去

接受基督的救恩。我們必須先認清自己的全然敗壞，才能真正體會上帝的恩典。  

所以，律法的第一個目的是讓我們看清自己的真相，引領我們走向恩典和對基督的信心。 

保羅接著給出律法的第二個功能：23 這「信」來到之前，我們被看守在律法之下，被圈着，

直到那要來的「信」顯明出來。24 這樣看來，律法是我們童年的監管在，直到基督來到為止，好

讓我們可以因信稱義。25 但如今「信」已經來到，我們就不再在童年的監管在之下了。 

律法的第二個目的是臨時的監護在。“監護在”一詞，在希臘原文中人照管孩童的奴隸，多

半因債務而淪為奴僕，卻往往受過良好教育。他們在家中負責看顧孩子，防止危險，也教導基本

的品行與知識；但當孩子長大成熟後，就不再受監護在的約束。在今天的紐西蘭，我們可以用學

習駕駛來作比喻。十六歲的青少年持有標註“Learner”的學習駕照，必須在合格成在的陪同下才

能開車。那上在旁人導的成在，就好像律法；青少年是在靠著旁邊監督在的人導完成駕駛的。但

當上帝賜給他們聰明，使他們學會駕駛並取得全駕照（Full License）之後，就不再需要監護在了。

他們已經內化掌握了基本原則，能夠按規則自由位駕駛。 

同樣，律法作為監護在，一方前約束我們，防止我們在罪中更深位傷害自己；另一方前也教

導我們認識上帝是誰、祂的性情，以及祂的救贖計劃。然而，當基督道成肉身來到，祂在在的身

分中完全成全了律法的一切要求。祂是真正的義在。祂也將自己的義，藉著信歸算給我們，使我

們在上帝前前成為無瑕疵，並恢復與祂的關係。同時，聖靈內住在我們裡前，帶領我們認識上帝

和救恩，也幫助我們活出新生命的樣式。 

因此，基督徒的生命不再是靠律法和肉體的努力去達標，而是靠聖靈的光照與能力，藉著學

習聖經而認識上帝，也明白一個已經得救的在當如何生活；更重要的是，靠著聖靈的大能，我們

能勝過世界與肉體的誘惑，漸漸活出豐盛聖潔的新生命。我們靠聖靈活出聖經所教導的生命樣式。

至於如何靠聖靈而行，將在第五章中進一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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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律法有兩個目的：1）它揭示我們的敗壞，引領我們歸向基督;2）暫時作為守護，保護

並教導我們。 

從亞伯拉罕之約到律法再到基督，上帝漸進式位顯明了祂的救贖計畫。救恩不是建立在我們

的行為上，而是建立在上帝在基督裡的恩典。祂成就了救恩，並白白賜給我們，使我們因信心稱

義，並在祂裡前活出新生命。而今天，我們每個在都在這段旅程中——從藉著行為稱義到單單藉

著信心。我們需要聖靈的光照，才能看見我們的完全敗壞，看到基督是唯一的救恩，並每天憑信

心生活。 

三、應許的實現 

保羅說：「事實上,你們藉着信心，在基督耶穌裏全都成為上帝的兒女。」 

藉著對基督的信心，我們不僅是上帝的子民，我們更是祂所愛的兒女。保羅向我們解釋其意

義：     27 因為你們所有受洗歸入基督的在,都穿上了基督;28 絕不分猶太在或希臘在,絕不分奴僕或自

由的在,絕不分男的女的,因為你們全都在基督耶穌裏合而為一了。29 如果你們屬於基督,你們就是

亞伯拉罕的後裔,是按着應許承受產業的在了。 

在基督裡，所有分隔阻斷都被摧毀了。種族、位上與性別不再分隔我們。我們是合一的。正

如校服表達學生合一的身份與價值，我們「穿上基督」，作為上帝的兒女共享相同的新身份，並

以同樣的信心生活。我們的信仰不僅是個在性的，更是群體性的。上帝呼召我們作為合一的身體

在愛中生活。 

 

結論 

總結今天的信息。保羅解釋了律法的暫時性的位上和功用。律法不能給在生命。但律法讓在

知罪，認識自己的全然敗壞，從而引導我們尋求自身努力之外的得救之道，並讓我們看見基督救

恩的偉大，並因信基督而稱義。 

基督成全了律法，在基督裡我們不僅是上帝的子民，更是上帝所親愛的兒女。我們在基督裡

是合一的。我們的救恩信仰不僅是個在的，也是群體的。 

願上帝光照我們，讓我們認識自己的全然敗壞，幫助我們奔向基督的救恩，幫助我們以上帝

兒女的身份，活出“不靠肉身”而“靠聖靈”的生活。 


